执法处2018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文件精神，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按照处室“三定方案”的规定，制定长春市安全监管局执法处2018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一、总体思路
按照《安全生产法》、《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号）和《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文件精神，以推动用人单位落实安全生产培训主体责任为抓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完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标准，改进执法方式，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实效。
二、工作目标
通过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任务的落实，规范安全生产监管和执法行为，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通过强化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有力地促进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进一步落实，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促进企业本质安全；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监管的原则，加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严格查处生产安全事故，有效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监督检查范围
（一）组织参加市本级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严格追究事故责任。
（二）依法依规落实实施对事故责任单位和个人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相关处罚。

（三）按照法律法规的程序规定，办理和参加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行政相对人的听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工作。
（四）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保障安全投入，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五）提高执法水平。把加强执法队伍素质能力建设作为工作重点，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提升安全监管人员执法能力和水平。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推进执法考核，提高执法水平。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强化服务意识，做到公正廉洁执法，树立安监队伍良好执法形象。

四、监督检查内容
按照国家安监总局令第24号第八条规定的十九项重点检查事项，并结合实际，重点监督检查下列事项：
（一）依法取得有关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的情况；
（二）作业场所职业危害防治的情况；
（三）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规程的情况；
（四）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或参加安全生产责任险，以及其他安全生产投入的情况；
（五）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六）从业人员受到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取得有关安全资格证书的情况；
（七）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以及按规定办理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情况；
（八）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情况；
（九）对安全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定期检测的情况；
（十）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和制定应急预案的情况；
（十一）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情况；
（十二）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和使用的情况；
（十三）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与对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情况；
（十四）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统一协调、管理的情况；
（十五）组织安全生产检查，及时排查治理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情况；
（十六）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以及有关应急预案备案的情况；
（十七）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企业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兼职救援队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以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的配备、维护、保养的情况；
（十八）按照规定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
（十九）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情况。
五、执法人员和执法工作日

（一）执法处执法人员共计10人。

（二）监督检查工作的计算：

1、总法定工作日：2500个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执法人员数量=250天×10人=2500个工作日。

2.其他执法工作日，是指下列工作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580个工作日。
（1）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4次×10天×6人=240个工作日。
（2）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10次×3天×2人=60个工作日。
（3）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5次×5天×10人=250个工作日。
（4）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2次×3天×5人=30个工作日。
3.非执法工作日：650个工作日。

（1）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参加党群活动；机关值班等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每人约40天，共400个工作日。

（2）公务员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及病、事假；每人平均约25天，250个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1270个工作日。

4.监督检查工作日：1270个工作日。

  2018年总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2500-580-650=1270个工作日，平均每人127天，占总工作日50.8%。

六、重点检查安排

（一）重点检查单位范围、数量

1.重点检查单位范围：结合各处室检查计划共同联合重点检查安全生产风险或者职业病危害风险等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

2.重点检查数量：128户；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

重点检查企业占全年检查计划的61.5%。

（三）对有关重点检查单位的计划检查次数

对重点检查单位每年至少检查一次。

（4） 时间安排

    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七、一般检查安排

（一）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数量

1. 一般检查单位范围：与各处室联合检查的重点检查单位。
2. 一般检查数量：80户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

一般检查占全年检查计划的38.5%。

（三）时间安排

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八、保障措施与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依法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是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安全生产工作重大决策和部署、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有效措施。执法处要结合局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月度执法方案，报局批准后认真组织实施。

（二）强化执法力度，提升执法效率。执法处要与局各处室之间加强沟通协调，密切配合，提高执法效率，形成执法合力，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三）各县市区、开发区安监局要制定监督检查计划与市局衔接，依法对本辖区内省、市安全监管局直接执法检查以外的重点企业开展执法检查, 对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列入监管执法计划对象县安监局按不低于10%的比例进行随机抽查，同时切实加强对镇（街）监管执法工作的业务指导，选择一批重点企业开展联合执法，形成执法合力。
（四）严格依法行政。监督检查人员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事故隐患，应依法采取现场处理措施。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幅度和程序，按照各自管辖权限，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生产经营单位及有关人员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2018年3月28日


